 臺北市士林區105年『士林盃』桌球錦標賽規程
1、 宗    旨：為提倡全民體育運動及推廣2017世大運並促進以球會友為目的。
2、 主辦單位：臺北市士林區公所、臺北市士林區體育會
3、 協辦單位：臺北市士林區各里辦公處、臺北市北投區各里辦公處、臺北市士林健康促進 
          協會、臺北市士林運動中心
4、 比賽日期：中華民國105年5月7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下午六時
5、 比賽地點：臺北市士林區公所10樓(士林區中正路439號)
6、 比賽方式：
（一）每隊報名最少6人，最多8人（含領隊、裁判均可下場比賽）

（二）採團體賽，五局三勝，每局11分，第一、三點男雙打、第二點男女混合雙打，

不可兼點重複出賽，三點全部出賽，採先循環後淘汰方式。
（三）採中華民國桌球協會審定之最新規則，比賽用球為Nittaku 40+白色比賽用球。
九、參賽資格：
（一）凡設籍士林、北投地區居民，或工作地點為士林、北投地區皆可報名參加（含單位機關、學校、里辦公處、公司機構、社團等始得報名參加比賽）。

〈二〉每位選手須年滿26歲（79年次以前出生）得參加比賽。
（三）每隊成員請派裁判一員（義務職），由大會調配。
（四）每位成員只能參加一隊比賽。

（五）非甲級球員及三年內未參加全運代表皆可報名。即102.103.104參加全運會者不得參加
（六）甲組球員歡迎蒞臨指導。 
十、報  名：

（一）日期：自即日起至4月8日﹝星期五﹞截止。

（二）地點：1.臺北市士林區公所民政課（臺北市士林區公所9樓）熊淑靜
              電話：28826200轉6005  傳真：88615506  
e-mail：bn_070@mail.taipei.gov.tw
            2.臺北市士林區體育會  陳大康（士林區士商路1號10樓）
              電話：88611056  傳真：88611027               
十一、抽  籤：

於民國105年4月21日﹝星期四﹞下午三時正於台北市士林區體育會公開抽籤
﹝台北市士林區士商路1號10樓﹞，凡未出席者由大會代抽，事後不得異議。

十二、獎  勵：
（一）取冠、亞、季、殿前四名，及優勝隊伍四名發予獎盃。
（二）參賽各隊人員均致贈便當壹份。
十三、申  訴：

    （一）比賽發生爭議時，如規則上有明文者，以裁判員之判決為終結。

    （二）球員資格之抗議，應於比賽前提出，否則不予受理。
（三）合法之申訴在該場比賽後十五分鐘內，由領隊或教練以書面簽章提出，並繳

   納保證金壹仟元，送審判委員會審查經判決後，認為申訴無理由時，沒收其

   保證金充當獎品費。

十四 、附  則：

     （一）參賽球隊、球員逾比賽時間10分鐘不出場者，以棄權論﹝以大會時鐘為準﹞。

     （二）如遇特殊事故必須改期或補賽或調動場地時，得由大會適時宣佈，參賽球隊、

           球員應配合遵守，不得提出異議。

（三）為免除冒名頂替之糾紛起見，球友於參加比賽時，務必攜帶身分證正本或貼有

   相片足以證明身份及年齡之證件，以備驗證，如提不出者，作棄權論。

（四）冒名頂替或資格不符經查證屬實者，得取消比賽資格。

（五）不服從裁判及裁判長之判決或不遵守大會規定者，得取消比賽資格。

十五 、本規則如有未盡事宜，由大會隨時修正公佈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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